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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月3月25日 

發文字號：110年度台金隆繼字第201號 
 

主旨：本公司 110年 2月 26 日 110年度台金隆繼字第 201號公告

標售 110年度第 201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

物，更正公告如下： 
 

第 17標號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萬里區翡翠段 864地號 

更正內容 更正前 更正後 

備註  

8.點交方式以書面點

交。 

8.本案因涉龜吼遺址，為保存維護文化資產: 
 (一)倘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現具古蹟、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價值之建造物者，或於施工期間
發見文化資產埋藏，應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3、57、77
條規定，立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之進行，並通知新北市政
府。除前項措施外，主管機關應即進行調查，並送審議會審
議，以採取相關措施，完成審議程序前，開發單位不得復
工。 

 (二)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06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營
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違反第 34條第 1項、第 57條第 2
項、第 77條規定者…」及同項第 5款：「發掘考古遺址、
列冊考古遺址或疑似考古遺址，違反第 51條、第 52條或第
59條規定。」，有以上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 30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鍰。                           

9.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 18標號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萬里區翡翠段 864-1地號 

更正內容 更正前 更正後 

備註  

7.點交方式以書面點

交。 
7.本案因涉龜吼遺址，為保存維護文化資產:  
 (一)倘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現具古蹟、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價值之建造物者，或於施工期間
發見文化資產埋藏，應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3、57、77
條規定，立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之進行，並通知新北市政
府。除前項措施外，主管機關應即進行調查，並送審議會審
議，以採取相關措施，完成審議程序前，開發單位不得復
工。 

  (二)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06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
「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違反第 34條第 1項、第 57條
第 2項、第 77條規定者…」及同項第 5款：「發掘考古遺
址、列冊考古遺址或疑似考古遺址，違反第 51條、第 52條
或第 59條規定。」，有以上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 30萬元
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鍰。  

8.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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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
分署委託標售 110年度第 201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公告 

                                                             93年7月23日訂定 

                                                            102年12月30日修正 

                                                            106年12月27日修正 

                                                            109年11月16日修正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02 月 26 日 

發文字號：110年度台金隆繼字第 201號 

主旨：公告標售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110 年度第 201 批逾期

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 20 宗，請踴躍參加投標。 

依據： 

一、 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 

二、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標

售作業要點」第五點。 

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109 年度委託辦理標售逾期未辦

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勞務採購案契約書。 

公告事項： 

一、開標日期及地點：訂於 110 年 03 月 30 日上午 11 時正於本公司

（以下簡稱標售機構）投標室（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四段 300 號 10 樓）當眾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

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一個工作天上午 11 時同地

點開標。 

二、投標資格及投標方式： 

(一)凡法律上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購置不動產之公、私法人

、自然人及其他得為權利主體者，均得參加投標。外國人

參加投標，應受土地法第十七條至二十條之限制；大陸地

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

公司參加投標，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六十九條之限制，且於「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

」未開放不動產業前禁止陸資投標為住宅及大樓之開發或

經營。 

(二)公告標售之不動產為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規定

之耕地者，得參與投標之私法人必須為該條例第三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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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經取

得許可者。 

(三)有意投標者，請於本公告之日起，在辦公時間內，向標售

機構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300 號 10 樓) (電話

：(02)8771-1168 轉分機 2133、2130)洽詢，領取投標須知、

投標單、信封等，並依投標須知規定填寫，連同保證金之票

據妥予密封，於 110 年 03 月 30 日標售機構開啟信箱前以郵

局掛號郵遞送達指定信箱(台北敦南郵局第 108-250 號郵政

信箱)。 

三、標售不動產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標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所有權、他項

權利登記情形等詳如附表。 

四、標售不動產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

用地類別、所有權、他項權利，係依當地縣、市政府核發之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證明書、政府機關網站公布之使用分區或

地政事務所核發之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記載，有關土地使用

管制、地籍資料，請投標人自行向當地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查詢，並請逕至現場參觀。 

五、標售之不動產，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規

定，其繼承人占有或第三人占有無合法使用權者，於標售後

喪失其占有之權利；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租賃期間超過五年者

，於標售後以五年為限；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就其使用範圍依序有優先購買權，但優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

後十日內表示優先購買者，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願優先

購買者，應依投標須知規定方式表示。 

六、凡對本標售不動產有權利主張者，應於開標日前一日上班時

間檢具有關權利憑證正本，送至標售機構。逾期視為放棄一

切權利，不予受理。 

七、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除有優先購買權者，另候通

知繳納外，應持向標售機構領取之繳款書限於 110 年 0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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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逕向指定銀行一次繳清。 

八、標售不動產於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繳清應繳價款後十五日

內由標售機構發給標售證明書予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 

九、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 

十、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以標售機構公告(布)欄公告為  

    準。（標售資料查詢網址：http：//www.tfas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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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標售不動產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類別、標售  
     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所有權、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標號 1 2 

不動產標示 基隆市中山區協和段 135地號 基隆市中山區協和段 137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36.23(10/60) 96.00(10/6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三類港埠用地 第三類港埠用地 

標售底價(元) 181,680 128,0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9,000 1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阿謝(10/60) 陳阿謝(10/60)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阿謝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

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

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

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

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

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

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

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

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

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
人所有建物 1棟(建號 17)，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
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
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
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阿謝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

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

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

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

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

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

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

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

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

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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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 4 

不動產標示 基隆市中山區協和段 138地號 基隆市中山區新仙洞段 103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28.58(10/60) 167.58(1/4)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三類港埠用地 住宅區(住二) 

標售底價(元) 171,440 398,05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8,000 40,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阿謝(10/60) 陳能溪(1/4)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阿謝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能溪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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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5 6 

不動產標示 基隆市中山區新仙洞段 1032地號 基隆市中正區長潭段 198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60.35(1/4) 212.00(1/2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 住宅區(住二) 

標售底價(元) 143,355 142,04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5,000 1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能溪(1/4) 吳粉(1/20)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有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能溪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
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吳粉(身分證統一編
號: C200110971、出生日期：民國
11年 2月 16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
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押

權)，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
擔。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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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7 8 

不動產標示 基隆市中正區長潭段 236地號 基隆市中正區忠義段六小段 5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27.00(1/20) 205.00(1/6)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住宅區(住二) 商業區(商四) 

標售底價(元) 152,090 1,870,15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6,000 188,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吳粉(1/20) 林冠世(1/6)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有 有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吳粉(身分證統
一編號: C200110971、出生日
期：民國 11年 2月 16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
押權)，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
利負擔。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冠世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地
上權)，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
利負擔。 

8. 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
人所有建物 4棟(建號 98、
110~112)，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
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
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9.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9頁 共14頁 

 

 

標號 9 10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金山區永興段 725地號 新北市金山區永興段 733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584.75(1/32) 1,056.37(6/96)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16,443 59,41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000 6,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高水圳(1/32) 高水圳(6/96)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高水圳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高水圳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10頁 共14頁 

 

 

標號 11 12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金山區永興段 743地號 新北市金山區永興段 745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525.21(1/7) 289.81(6/96)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202,581 16,299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1,000 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高水圳(1/7) 高水圳(6/96)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高水圳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高水圳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
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
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11頁 共14頁 

 

 

標號 13 14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金山區永興段 750地號 新北市金山區永興段 752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577.17(1/7) 1,466.23(6/96)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202,779 82,476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1,000 9,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高水圳(1/7) 高水圳(6/96)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高水圳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高水圳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
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
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12頁 共14頁 

 

 

 

標號 15 16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金山區永興段 764地號 新北市金山區永興段 78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544.05(1/15) 392.30(6/96)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97,929 22,06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0,000 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高水圳(1/15) 高水圳(6/96)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高水圳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高水圳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
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
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13頁 共14頁 

 

 

 

標號 17 18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萬里區翡翠段 864地號 新北市萬里區翡翠段 864-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780.17(1/20) 430.16(1/20)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露營區 漁村專用區 

標售底價(元) 113,129 146,26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2,000 1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郭蒼胎(1/20) 郭蒼胎(1/20)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郭蒼胎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建物
1棟(建號 54)，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
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
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
理。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郭蒼胎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14頁 共14頁 

 

 

 

標號 19 20 

不動產標示 基隆市信義區培德段 102地號 新北市金山區永興段 436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7.23(1/1) 2,328.07(1/2)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住宅區(住四)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398,647 838,109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0,000 8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秉國(1/1) 李庚寅(1/2)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秉國(身分證
統一編號: A100847264、出生日
期：民國 2年 3月 7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李庚寅(身份證
號碼：F103210246、出生日期：
民國 3年 10月 23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